境外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设立审批
服务指南
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一.事项名称: 境外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设立审批
二.申报范围：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团法人、行政机关
三.申请条件:
1.有确定的接收方位、接收内容和收视对象范围； 
2.有符合国家标准的接收设备； 
3.有合格的专职管理人员； 
4.有健全的管理制度。
四.申请材料:
1.《山东省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许可证申请表》
2.市级广电行政部门请示
3.申请人为单位的，注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专供外国人和港、澳、台人士办公或居住的公寓的，须提交相关人士的护照等身份证明及所在单位证明材料
4.法人代表身份证
5.（经总局批准的）省级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机构出具的接收境外卫星电视节目安装服务授权协议书
6.申请人书面申请
五.依据	:
1.《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1993年10月国务院令第129号,2018年9月修订  
2.《<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细则》1994年2月广播电影电视部令第11号，2018年10月修订。
六.审批流程:受理→审查→审批→办结
七.法定许可时限	:30个工作日
八.承诺许可期限: 1个工作日
九.决定书类型: 设立批复
十.取证方式:	窗口自取或邮寄送达
十一.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窗口：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公共服务与社会服务科（A115窗口、A116窗口）
联系电话：0632-5081812，5081069
监督投诉：0632-508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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